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8〕2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2018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

实施情况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2018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实施情况考核评价暂行

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年3月26日

—1—



2018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实施情况

考核评价暂行办法

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百

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意见》(豫发 〔2016〕39号)、《河南省百城建设

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<2018年度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

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 (豫百城提质 〔2018〕1号)等文件精神,

加快推进全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以解决我市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,

突出老城区建设改造提质为重点,正确处理好宜居与宜业、地上

与地下、硬件与软件、新区与老区的关系,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

设,提高公共服务能力,着力完善城市功能,增强城市综合承载

力,建设和谐宜居、富有活力、特色鲜明的现代化文明城市,满

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

二、考评依据

(一)豫发 〔2016〕39号、豫百城提质 〔2018〕1号及 《2018

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实施方案》(郑政办 〔2018〕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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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;

(二)县 (市、区)递交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度目标责任

书;

(三)国家、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下达的有关城市基础设施建

设管理责任目标和重要工作任务等。

三、考评对象

1.巩义市、登封市、新密市、荥阳市、新郑市、中牟县;

2.金水区、中原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回族区、惠济区、上街

区;

3.承担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市政府有关单位。

四、考评内容

县 (市、区)考评内容:组织保障、制度建设、规划设计编

制及管理、项目谋划、项目推进实施、资金保障、用地保障、城

市管理水平、群众满意度等工作情况。

市政府有关单位考评内容:项目推进实施、业务指导等工作

情况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(一)对县 (市、区)考评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,对市政府有

关单位的考评在年末组织实施。

(二)郑州市县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市领

导小组)负责全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的考评,具体考评工作

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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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考评组原则上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政府有关单位统

一组成,进行联合考评。

六、考评方法和标准

(一)评分均采取百分制,结合工作重点进行分类考核。上半

年按照 《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考核项目表》内容进行考核初

评;年终考核以省百城办考核评价结果为准,年度考核奖励以年

终考核总评结果为准。

(二)考核评价采取听取汇报、审查资料、实地抽查、座谈了

解等方式,根据考核项目及标准对考评对象进行全面、公正、客

观的评价。

(三)根据年度实施方案,分阶段确定考核标准,按照考核标

准进行考核评价。

七、考评结果运用

市委、市政府对县 (市、区)半年和年终考核评价成绩进行

通报,对市政府有关单位年终考核评价成绩进行通报,并对先进

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考核评价结果作为评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年度综合考核等次的重要参考,并纳入全年绩效考核的重要内

容。

八、其他有关事项

(一)严格考评制度。各考评组实行组长负责制,考评组要严

格按照考核办法和标准进行考核评价。考评组成员应本着高度的

政治责任感,认真负责、客观公正,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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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确保数据真实性。各县 (市、区)及市直有关单位对上

报的材料和数据真实性负责,数据造假、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,

予以通报批评,取消评先资格,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(三)本考评办法由市领导小组负责解释,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。

附件:2018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考核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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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城镇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3月26日印发


